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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劳动者提交病假证明之义务应如何确定？

【案情简介】
申某于2015年6月底大学毕

业，2015 年 7 月初通过人才招聘
市场应聘，进入本市某有限公司，
从事公司管理工作岗位。双方签
订了 5 年期劳动合同。2017 年 7
月初，因工作需要总公司将申某
安排至分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分
公司与申某重新签订劳动合同3
年。2018年年初申某因在工作时
间突发疾病，被部门办公室人员
送往医院急救，诊断为急性
心肌炎疾病，一直请病假在
家休息。在此期间公司任命
副经理主持日常工作。2018
年6月初，申某收到分公司
人事部门的书面通知，因本
人医疗期满，公司决定与你
解除劳动合同，并按相关规
定支付其经济补偿，要求一
周内来公司办理移交及退
工手续。申某收到通知，即
电话与人事部经理联系，说明自
己尚在医疗期内，公司不能因此
与本人解除劳动合同。但人事部
经理答复，根据你进入分公司的
工作年限，你病假至今已超过规
定的医疗期，考虑到你是部门经
理，已适当延长了医疗期，现在
公司按照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
定与你解除合同，该支付的费用
公司均已付了。申某几经交涉未
果，无奈之下就向公司所在地的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
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恢复劳动关
系，继续履行合同。仲裁委员会经
审查依法予以受理，并通知双方
当事人参加开庭审理。

【庭审答辩】
仲裁庭在开庭审理时申某认

为，自己2015年7月进入总公司
工作，总公司与本人签订了 5 年
劳动合同。2017 年 7 月初因工作
需要，将我安排至分公司担任部

门经理工作，分公司与本人签订
了 3 年期劳动合同。2018 年年
初，在工作期间本人突发疾病，
经同事送往医院救治，因患病一
直病假休息，并按公司请假制度
的规定，按时提交病假单和办理
请假手续，现在自己尚在医疗期
内，公司却无故提前与本人解除
劳动合同，系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应该按照劳动合同法的有关
规定，支付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

金。本人几次与公司交涉未果只
能申请劳动仲裁，希望劳动仲裁
部门主持公道，支持本人的仲裁
请求。

公司认为：申某是2017年7月
到分公司工作，之前在总公司工
作，这个工作年限不能算在分公
司。现在因申某患急性心肌炎疾
病，根据他在分公司的工作年限，
病假已经超过规定的医疗期。按
照劳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合同
期未满，但医疗期已满，公司可以
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所以，对于申
某的仲裁要求公司不予同意。也
希望仲裁委不要支持申某的仲裁
请求。

仲裁庭审理后认为：申某非
因本人原因从总公司被安排到分
公司工作，申某在总公司的工作
年限合并计算为分公司的工作年
限。分公司的说法缺乏法律依据，
应予以纠正。

【裁决结果】
仲裁委经审理后依法作出裁

决，支持了申某的仲裁请求。
【案件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劳动者

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
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者
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是否应
当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工作
年限。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第十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

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
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劳动
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
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
的工作年限。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解 释
（四）第五条：劳动者非因
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
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

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
动者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
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
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
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
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
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
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
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用人单位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认定属于“劳动者非因本
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
用人单位工作”：

……
（二）用人单位以组织委派或

任命形式对劳动者进行工作调
动。由此可见，申某的医疗期应该
将原公司的工作年限与现公司的
年限合并计算。故仲裁委支持了
申某的仲裁请求。

（作者：明言）

【案情简介】
何某于2018年3月1日进入

A 公司从事仓库管理员工作，双
方签订了期限为2018年3月1日
至2020年2月29日的劳动合同。
入职当日，何某签收了A公司的
员工手册，其中规定：员工请病
假的，必须提供有关医院开具的
病假证明及病历，如本人因病情
导致行动不便的，可通过邮寄的
方式提交；在任何情况下，员工
若不能按时上班的，都必须于当
天尽早以电话或其他形式及时
通知部门主管，并在上班后的第
一天补填请假审批单；员工一年
中累计旷工3天或3天以上的，可
予以辞退。

2018年6月15日，何某因患
病至 S 医院就诊，该院为其开具
了休息日期为 2018 年 6 月 15 日
至6月30日的病假证明单。当日，
何某通过微信向部门主管请假，
部门主管回复其称同意请假，但
要求其提供医院开具的病假证
明单及病历。2018 年 6 月 16 日，
何某委托家人将病假证明单及
病历的复印件寄给了 A 公司。
2018年6月18日，部门主管发微
信给何某，称人力资源部不认可
病假证明单及病历的复印件，最
好能把原件寄给公司。何某回复

部门主管称邮寄恐原件遗失，病
愈后上班第一天会提交原件供
公司核对，并愿意承担万一材料
不实的相应责任。之后，部门主
管未再与何某联系。

2018 年 6 月 21 日，A 公司向
何某寄送了解雇通知书，其中以
何某未能提供病假证明及病历
原件，不符合公司规定的请假流
程，病假不能成立，已构成连续
旷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
由，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何
某对此不服，遂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A公司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的赔偿金。

【争议焦点】
何某认为：病假证明单是真

实的，无需A公司批准，只需通知
即可。何某已向部门主管请假并
寄送了病假证明单及病历复印
件，实际履行了请假手续，也并
非故意不提供病假证明单及病
历原件，至多是请假手续有瑕
疵，不属于严重违纪，故A公司解

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
A 公司认为：何某的病假证

明及病历真伪难辨，病假不能成
立，已构成旷工，严重违反了公
司规章制度，公司系依法解除劳
动合同，不应支付赔偿金。

【判决结果】
仲裁委员会经审理后认为：

S医院为何某开具的病假证明单
真实有效，且尚难认定何某故意
不提供病假证明单及病历原件，
故何某并不构成严重违反规章
制度，据此裁决A公司应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分析点评】
从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角度

来看，劳动者享有因病休假的
权利；从保护企业管理自治权
的角度来看，用人单位享有审
核病假材料、维护日常生产经
营秩序的权利。因此，如何把握
劳动者病休权与用人单位管理
权之间的平衡，成了处理此类
案件之难点所在。在审理时，一
般应以病情事实为基础，综合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等多方面因

素来综合判断。
本案中，何某及时将病休情

况通知了部门主管并得到批准，
已履行了基本的请假手续，而 A
公司的规章制度并未明确要求
员工应提交病假证明及病历的
原件，故何某仅提交复印件，并
不能认定为违反规章制度。A 公
司作为规章制度的制定方，应
承担因规定不明确造成的不利
后果。

虽然 A公司作为用人单位，
有权核实何某病假是否属实，且
复印件确实真伪难辨，但在何某
提出上班后补交病假证明及病
历原件的情况下，A 公司并未对
此提出异议，更未进一步强调其
必须提供原件，故A公司未能尽
到对员工的管理、教育义务，不
能将全部责任归咎于员工身上。

综上，在劳动者不提供病假
证明原件的情形下，用人单位仍
需核查劳动者是否存在主观恶
意，且应履行书面催告程序。在
劳动者经用人单位多次书面催
告后，仍拒不提供病假证明原件

的，其行为已明显表现出对抗用
人单位管理的故意。此时，用人
单位才可以依照制定的规章制
度进行管理。 （作者：万震宇）

问：我们单位有工伤人员
已经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单位
需不需要帮他办理退休手续？

答：工伤职工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用人单位应该及时为
其办理退休手续。

问：如果工伤一至四级人
员领了养老金，按月的伤残津
贴能不能继续领取？

答：工伤一至四级人员到
达法定退休年龄并办理按月
领取养老金手续后，停发伤残
津贴，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
残津贴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
足差额。

【便民问答】

工伤人员需不需要
办理退休手续？

【案例分析】

申某的医疗期期限应该从何时开始计算？


